
附件2：
	西安市高陵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慢性病补助费用个人报销单

	申报年度：2024年度       ☑ 城乡居民

	街办（社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姓名
	
	申报病种
	

	身份证号
	

	慢病就诊医院
	
	就诊时间
	2024年  月  日至2024年  月  日

	发票张数
	       （张）
	发票金额
	（元）

	注意事项：

1、参保人员应在慢性病定点医药机构直接挂账结算门诊慢性病费用，除异地就医特殊情况外，不再接收2022年度及之后年度的门诊慢性病补助零星报销资料。

2、对于不属于医疗保险目录内的药品及诊疗项目不予报销，不在待遇期内的票据资料不予报销。
3、与患者本人申报的门诊慢性病病种无关的药品或诊疗项目不予报销，已经在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窗口结算支付过的医疗票据不能重复报销，非定点医药机构的票据资料不予报销。

4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药品和门诊特殊病种(门诊血液透析除外)范围内的药品，不能在门诊慢性病中进行报销。

5、所有发票、处方、检查化验报告单等报销资料受理登记后不再退还，有其他报销需求的居民请在提交资料前做好复印备份。

	居民签字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支行名
	

	户 名
	
	银行账号
	

	医保外费用
	
	乙类药品合计
	

	初审签字
	　


:


